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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拟定期晒募捐收支明细
民政部出台“最严厉”基金会行为规范征求意见稿，基金会不得资助营利性组织

新京报讯 （记者魏铭
言）基金会不能提前开捐赠
收据、不得资助营利性组织、
募款前后均要公示资金详细
用途。民政部昨日发布《关
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
定（试行）》（征求意见稿），面
向社会征求意见。

对这份被业内人士称为
“最为严厉”的基金会行为规
范，民政部称，旨在确保基金
会恪守公益宗旨，规范开展
活动，扩大公开透明，维护捐
赠人、受益人和基金会的合
法权益。

不能提前开捐赠收据

《规定》主要针对基金会
接收和使用捐赠行为，基金
会的交易、合作以及保值增
值行为以及基金会的信息公
开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对基金会加大信息披露力度

提出明确要求。
《规定》指出，基金会接

收捐赠，应当与捐赠人明确
权利义务，并根据捐赠人的
要求与其订立书面捐赠协
议。基金会接收捐赠应当确
保公益性。直接或间接的有
偿赠与和目的不符合公益性
的赠与，不应确认为公益捐
赠，不得开具捐赠票据。基
金会应当在实际收到捐赠后
据实开具捐赠票据。捐赠人
不需要捐赠票据的，或者匿
名捐赠的，也应当开具捐赠
票据，由基金会留存备查。

《规定》明确，捐赠协议
和募捐公告中约定可以从公
益捐赠中列支日常运作费用
的，按照约定列支；没有约定
的，不得从公益捐赠中列
支。同时，基金会年度日常
运作费用应当符合《基金会
管理条例》的要求，累计不得
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违反规定可行政处罚

同时，基金会在开展公
益项目时发生的项目直接成
本，捐赠协议或者募捐公告
中有约定的，在约定范围内
列支；没有约定的，不得超出
本基金会规定的标准支出。

据介绍，《规定》属于民
政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是
在现行法律政策基础上对基
金会等公益组织运作中的
一些具体行为的进一步规
范。对于违反规定的基金
会，登记管理机关可以视情
节轻重依法给予基本合格
或不合格的年检结论，有评
估等级的可以降低评估等
级；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

据悉，此次征求意见截
止日为5月3日，各界意见可
反馈到 jjhglc@mca.gov.cn。

基金会不得将本组织的
名称，公益项目品牌等其他
应当用于公益目的的无形资
产用于非公益目的。基金会
不得直接宣传、促销、销售企
业的产品和品牌；不得为企
业及其产品提供信誉或者质

量担保。基金会不得向个
人、企业直接提供与公益活
动无关的借款。

《规定》还明确，基金会
进行保值增值活动时，应当
遵守以下规定：一是基金会
进行保值增值应当遵守合

法、安全、有效的原则；二是
基金会可用于保值增值的资
产限于非限定性资产、在保
值增值期间暂不需要拨付
的限定性资产；三是基金会
进行委托投资，应当委托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行。

据统计，截至 2011 年底，我国基金会已有 2500 个，与 2005 年相比，6
年间基金会的数量翻了一番多，平均年增长率达20%。全国2500多家基
金会的总资产已经超过600亿元人民币，2011年度捐赠总收入337亿元，
年度公益总支出2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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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演募捐应先公布成本预算
根据《规定》，基金会通

过义演、义赛、义卖、义展等
活动进行募捐时，应当在开
展募捐前向社会公布捐赠
人权利义务、资金详细使用
计划、成本预算。

《规定》明确，基金会因

开展募捐以及为突发事件接
收的公益捐赠，应当在取得
捐赠收入后定期在自身网
站和其他公开媒体上公布
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包
括：捐赠收入、直接用于受
助人的款物、与所开展的公

益项目相关的各项直接成
本等，在捐赠收入中列支了
日常运作费用的，还应当公
布列支的情况。项目运行周
期大于3个月的，每3个月公
示 1 次；所有项目应当在项
目结束后进行全面公示。

基金会禁直接宣传企业产品

《规定》强调基金会在各环节都要秉持公益性，要求基金会自身要加
强内部的控制与监管，强调基金会对公益捐赠应负有的责任，明确公益捐
赠的使用成本列支问题，体现基金会自律与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基金会管理处处长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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